
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责任清单
一、行政权力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流程图

1．违法行为的处罚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号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2 名以上价格执法人员实施价格监督

检查（检查时出示检查证件）

当事人存在价格违法行为时，制止、纠正当事人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

告知违法事实和处罚依据，听取陈述申辩

当场处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

对公民处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的，可当场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



2．罚通用执法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号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检查准备：专项检查或重要检查，

检查所制定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由

检查所组织实施。

←———— 工作计划和要求

↓
立案：检查所填写《立案呈
批表》，呈报主管领导批准。 ←————

《举报记录表》
《立案呈批表》

↓

调查取证：检查组查清事实，形成案

件调查终结报告，对案件定性、提出

处理建议，报局审核。

←———→
当事人提供与案件有关

的材料和证据

↓

↓

案件处罚：案件集体案审后并报
主管领导批准，做出处罚决定。 ←——— 《行政处罚决定书》

↓

结案：行政处罚决定已全部落实，呈
报主管领导批准结案，并将案卷归档。

←————

当事人落实处罚决定
《结案登记表》

案件定性：局务会对案件进行全面审

理后决定处理意见，做出处罚决定 ←———

《价格检查登记表》、《调

查询问笔录》

《调查询问笔录》

《调查终结报告》

当事人陈述、申辩提供

证据

案件告知：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告知当事人处罚的事实、依据、

处罚意见和陈述申辩的权利。对作出责

令停业整顿、吊销收费许可证、较大数

额罚款等的发《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如当事人要求听证，进入听证程序。

←———

《案件讨论记录》

《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

知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陈述申辩笔录》

《行政处罚听证笔录》



（二）行政检查流程图

对日常价格活动进行检查及组织专项检查

项目类型：行政检查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号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实施价格监督检查

（检查时出示检查证件）

当事人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

当场处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五十
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一千元以下罚款的，可当

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行政监督流程图

1. 监督工作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监督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号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实施价格监督检查

（检查时出示检查证件）

当事人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

当场处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五十元以下、

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一千元以下罚款的，可当场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2.价格监督检查举报查处

项目类型：行政监督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号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受理：电话、信函、来访、上级

机关交办、同级部门转办等举报

↓

登记：记录举报人姓名、联系方式、案件的基本事实

↓

呈批：根据管理权限上报各级主管领导

回复：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酌情予以回复当事

人

调解：举报人、被举

报人愿意协商解决

的

查处：属于受理范围，

由检查所派人检查

↓

按办案程序依法调查处

理

↓

↓

反馈：举报人要求答复且有

联系方式的，办结后五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或口头方式

告知举报人

结案归

档 ←—— 存档



（四）行政确认流程图

1.全区保障性住房项目的立项备案

项目类型：行政确认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号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8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2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8 个工作 优化时限：2个工作日）

项目申报单位应向项目审批机关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文本和申请报告一式 5 份。项
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项目申报单位情况。(二)拟建项目情况。(三)
建设用地与相关规划。(四)资源利用和能源耗用分析。(五)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六)
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
项目申请报告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颁发的主要行业的项目申请报告示范文本
编制。
项目申报单位在向项目核准机关报送申请报告时，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附
送以下文件：(一)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意见；(二) 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三)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四）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提交的其他文件。项目申报单
位对所有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办

公室

受理 1 工作日

项目科室审查 5 工作日

决定许可或不予许可 2 工作日

申 请 材 料 不

全，一次性告

知补交

视情况组织听

证、委托有资

质的中介机构

评估论证

不属许可

申请人

领取批

复文件

准予许

可的，向

社会公

开



2.通用项目备案类

项目类型：行政确认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不属于本局职 申请材料不齐全，

权范围的 不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材料齐全，复合法定形式

（限 1 个工作日内分送）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15 个工作日）

作出不予受理决

定，并告知向有关

单位申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补正的全部内容立

项手续备用材料、打

报告

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备案资料归档

（限 1个工作日）

由项目工作人员办理备案手续

（限 3个工作日）

项目科室人员检查各项材料

主管领导审批，作出予以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 1个工作日）



3.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

项目类型：行政确认

承办部门：城中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南新区新城大道 166 号

服务电话：0971-8248635 监督投诉电话：0971-8248635

取得营业执照后

30 日内，按属地管

理原则，向登记注

册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的同级商

务主管部门或者

其授权机构备案。

需提供材料：经营

者向备案部门提交

由法人代表签字、

盖章的备案登记申

请、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

材料不齐全或

不符合规定形

式的，当场退

回 申 请 人 补

正，并一次性

告知。

申请企业提交申请

商务主管部门受理

或授权机构受理

申请人提供相关

材料

自收到经营者提交全部材

料之日起，在 5 个工作日

内办结备案登记手续。

不属备案范围，

书面告知申请

人，详细说清理

由。

根据申报备案的条件，

作出备案决定。

通过审核的企业，颁发再

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

记证明。


